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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审服发〔2022〕4号

关于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启用
电子证照的通知

各县市区（功能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国办发〔2022〕3号）文件要求，扩宽我市电子证照应用领域，优化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办理流程，提升竣工验收阶段审批效率，实现竣工验收阶段电子化改革，进一步方便群众企业。自2022年6月30日起启用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电子证照，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电子证照种类
根据我市工作实际，本次启用的竣工验收结论电子证照共7项，其中包括：《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意见书》、《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证照模板见附件1-7）。
二、电子证照适用范围
本次电子证照改革适用于济宁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业务审批工作，各县市区（功能区）业务审批部门应强化工作落实，按照通知要求启用电子证照。
三、电子证照生效方式
本次启用的《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意见书》、《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严格按照有关电子证照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执行，电子证照由“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自动生成，注明核发机关名称，加盖“业务审批部门电子证照专用章”后生效，申请人可通过济宁市政务服务网或“爱山东APP”查看下载。
四、电子证照法律效力
加盖电子印章的《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意见书》、《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电子证照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均为合法证件。
五、电子证照申领方式
申请人提交申请办理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专项验收事项申报材料后，符合条件的，由核发机关制发电子证照。
六、电子证照宣传推广
各县市区（功能区）应加大电子证照宣传、推广和应用，鼓励办事群众和企业申领电子证照，指导其在窗口和网上申办电子证照，并强化竣工验收电子证照部门间共享，进一步巩固电子证照在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中的应用成果。
特此通告。

附件：1.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
2.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3.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
4.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意见书
5.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6.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7.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济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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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不动产单元号 «不动产单元号»                       

建设工程竣工
规划核实合格证
核字第37 «编号»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和《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经审核，本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颁发此证。
发证机关 «发证机关»
日    期 «日期»








[bookmark: 二维码]






                                
                                                                                                              






遵守事项

1、 本证是经城乡规划核实部门依法核实,竣工建设工程符合
城乡规划要求的法律凭证。
二、未经发证机关许可，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随意变更。
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建设单位(个人)
有责任提交查验。
4、 本证所需附图及附件由发证机关依法确定，与本证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位置
«建设位置»
建设规模
«建设规模»
«附图及附件»
    《建筑面积一览表》 












建 筑 面 积 一 览 表

	--项目面积表
	其他技术指标

	楼号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计容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H
	层高（m）
	功能

	
	住宅建
筑面积
	商业建
筑面积
	配套建
筑面积
	地下车库
	地下储藏室
	
	
	
	
	

	
	
	
	
	
	
	
	
	
	
	

	
	
	
	
	
	
	
	
	
	
	

	
	
	
	
	
	
	
	
	
	
	






附件2

不动产单元号 «不动产单元号»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济审服消验字〔20××〕第00××号
（建设单位名称）：
	建筑名称
	结构类型
	使用性质
	耐火等级
	层数
	高度（m）
	建筑面积（m²）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你单位于20××年××月××日申请     项目名称    消防验收（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受理凭证文号：济审服消验受字〔20××〕第00××号）。20××年××月××日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关规定，根据申请材料及建设工程现场评定情况，结论如下：

□合格。此结论仅对当日验收所涉及的系统及设施情况负责。
□不合格。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 · · ·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意见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济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济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电子章） 
                                        20××年××月××日   
附件3

不动产单元号 «不动产单元号»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

(济审服消验备字〔20××〕第00××号)
（建设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你单位于20××年××月××日申请        建设工程（地址：       ）消防验收备案；备案申请编号为：     。
	建筑名称
	结构类型
	使用性质
	耐火等级
	层数
	高度（m）
	建筑面积（m²）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提交的下列备案材料：
□ 1.消防验收备案表；
□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
告》）；
□ 3.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备案材料齐全、符合要求，予以受理。
□ 该工程未被确定为检查对象。
□ 该工程被确定为检查对象，我单位将在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检查，请做好准备。

（电子章）       
 20××年××月××日    
附件4

不动产单元号 «不动产单元号»                       

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验收意见书

档案验收编号：济档验    第   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需补充的文件材料及整改意见：

	

	

	　

	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城建档案管理规定》和《济宁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该项建设工程档案于      年  月  日报送我馆审核予以认可，所缺资料必须在三个月内补齐并报送我馆。

	  （电子章）
年  月  日BBB      


说明：本意见书为建设单位办理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的凭证。
附件5

不动产单元号 «不动产单元号»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编号：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人防面积（㎡）
	
	使用面积（㎡）
	

	工程类别
	（单、附）建式
	结构类型
	

	平时用途
	
	战时用途
	

	开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施工图审查文号
	
	人防批准文号
	

	防护等级
	
	连通口
	个

	室外出入口
	个
	室内出入口
	个

	风、水、电及防护设备安装情况
	

	勘查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设计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施工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监理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图纸审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防护设备生产
安装单位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备
案
意
见
	（电子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工程地址»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m2）
	«建筑面积»
	结构体系
	«结构体系»

	
	长度/跨度(m)
	«长度/跨度»
	层数
	«层数»

	工程用途
	«工程用途»
	工程造价（万元）
	«工程造价»

	开工日期
	«开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

	勘察单位名称
	«勘察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勘察单位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名称
	«设计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资质等级»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施工单位资质等级»

	监理单位名称
	«监理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监理单位资质等级»

	施工图审查机构名称
	«施工图审查机构名称»
	资质等级
	«施工图审查机构资质等级»

	检测单位名称
	«检测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检测单位资质等级»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名称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名称»

	该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已于      «收讫时间»      收讫，经验证文件齐全。

	备案机关处理意见：准予备案

（电子章）
  «处理时间»



不动产单元号 «不动产单元号»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附件7

不动产单元号 «不动产单元号»                       

    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
编号： «年号» 济联验字 «编号» 号

（建设单位名称）：
贵单位的（工程名称）经组织联合验收，于20××年××月××日通过各专项验收部门的联合验收，本意见通知书作为联合验收通过的最终凭证。

特此通知。




 （电子章）
20××年××月××日                                         
[bookmark: _GoBack]

	


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6月30日印发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